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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杨勇

昨日，记者从2013年扬尘治理专
项战役总结表彰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整治专项战役动员大会上获悉，4月
20日至7月5日，我市将对城市区地下
饮用水水源地、陆浑水库地表水饮用
水水源地、各县（市）级饮用水水源地
（含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集
中整治。

完善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
设置，加强水质监测

目前，全市共有市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10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25个。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群
众饮水安全，我市将拆除或者关闭城
市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
养殖场、废品收购站、加工厂等污染
源；清理城市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二
级保护区内的垃圾、堆粪场、厕所、
化粪池等，停止建设违法建设项目，

硬化整治城市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内排放污水的沟渠；进一步完善城
市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
警示标志的设置，建立健全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加强水质监
测，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另外，我市将对县级和乡镇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环境整治。
同时，完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分工作，进一步完善县级和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
和警示标志的设置。

此外，我市将定期组织开展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
练，提高快速处置能力，建立健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加强水质监
测，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整治水上娱乐活动，完善隔
离防护设施

在陆浑水库地表水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综合整治方面，要清理整治
一级保护区内与饮用水水源保护
无关的游船、码头等设施，清理整
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水上娱
乐、网箱养殖等可能污染饮用水的
活动。

同时，对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污水排污口实施截流，确保污水
处理达标后排放；进一步完善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
的设置。

此外，还将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沿湖公路进行生态修复，完善隔离防
护设施和废水收集导流系统，防止
车辆泄漏的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饮
用水水源地；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的采砂船，关闭未经环评批复的
采砂企业。

加强环境监测，杜绝滴漏
现象

在陆浑水库饮用水水源上游涉水
企业环境整治方面，主要是加强对涉
水企业的日常环境监测，确保治污设
施正常运用，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发
生；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
应急设施和措施。

同时，加强尾矿库管理，建立三级
防控体系，防止尾矿废水污染地表水
体事件；关闭、取缔国家明令禁止的小
选厂等生产企业，消除环境隐患；对污
染防治设施不完善、污水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企业实施限期治理、停产治
理，逾期未整改到位的，由县政府依法
予以关闭。

我市打响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专项战役，清理整治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

养殖场、加工厂，离“水缸”远点！

□见习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杨勇

本报讯 记者从市创模办获悉，
截至目前，我市共对各城市区以及

“五组团”临近市区乡镇的612处建
设拆迁项目和1500多个工地的扬尘
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

市创模办负责人介绍，近4个月，
我市对存在问题的工地，共下达整改
通知书333份；对187个施工单位给
予了黄牌警告和不良信用记录公示；
对28家问题严重工地实施经济处罚，
共罚款46万元；对88名监管单位分
管领导和承包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
评；对67名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了诫
勉谈话和效能告诫处理。

为持续抓好扬尘治理工作，建立
扬尘治理长效机制，我市出台的《洛
阳市扬尘治理长效管理十条措施》从
即日起实施。市创模办将把对扬尘
污染的督察列入日常督察范围，对扬
尘污染一抓到底，并定期在新闻发布
会和各级媒体上公布扬尘督察和整
改落实情况。

治理扬尘 决不手软
近4个月，187个施工单位因扬尘
被黄牌警告，上百名责任人被处理


